附件
教学档案归档材料标准和要求

一、归档单位及归档材料：

归档单位：

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各院部

归档材料：

各院部：（1）新生录取通知书、准考证（2）毕业学生登记表（3）毕业学生成绩单(4) 毕业学生电子档案(5)毕业生班级合影照片一张（尺寸：25*15CM）（附电子版）

研究生部：（1）硕士研究生入学通知书（2）硕士研究生录取名单（3）硕士研究生登记表（4）硕士研究生学业成绩单(5)硕士研究生学业成绩考核表（6）硕士学位人员登记表（7）硕士学位申请表（8）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评阅书（9）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评审意见书(10)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核表（11）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情况表（12）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 (13)硕士研究生毕业班级合影照片一张（尺寸：25*15CM）（附电子版）

继续教育学院：(1)成人新生录取简明登记表(2)学生登记表(3)学生成绩单(4)学生电子档案(5)毕业生名单（6）毕业生学位授予名单(7)毕业生班级合影照片（尺寸：25*15CM）（附电子版）

国际教育学院：(1)留学生新生录取材料(2)学生登记表（3）学生成绩单（4）学生电子档案(5)毕业生名单及学位授予名单(6)毕业生班级合影照片（尺寸：25*15CM）（附电子版）等有关材料

教务处：（1）新生录取简明登记表 (2)毕业生名单 (3)毕业生学位授予名单

学生工作处：毕业生就业调配表

二、归档标准及要求：

（一）按照教务处学籍档案所列内容以部门、院系为单位归档；
（二）归档材料要填写真实、完整；所有材料以碳素或蓝黑墨水填写（不得出现圆珠笔和铅笔字样），纸张大小A4；

（三）准考证粘贴在通知书右上角，不单独编写页码，每班各附学生名单一份（学生名单不编页码）；新生准考证、录取通知书、毕业生登记表、成绩单、学生电子档案一律按照专业班级排序，以班级为单位均附名单一份（名单页不编页码），案卷页码编写用铅笔在每页右下角（有内容的编写，空白页不编，页码不得重复）。学生名单顺序与卷内顺序一致（缺项者在学生名单备注栏中注明）；

（四）所交档案材料不需装订，由档案馆审核无误后统一装订；电子档案光盘用油笔写明内容，不设密码；

（五）填写交接单明细一式两份。
交接单格式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院（部）交 接 单

	序号
	内容
	数  量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移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接收人：
时  间：
